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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财教〔2022〕637 号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 中国人民银行
合肥中心支行 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转发
财政部 教育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做好

2022 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
期偿还工作的通知

各市财政局、教育局，中国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、巢湖中心

支行、银保监分局，各高校，有关金融机构：

现将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做好 2022

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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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各市、高校和承办银行要加强政策宣传，明确延期偿

还本金申请渠道和办理程序，确保助学贷款学生知晓相关政策，

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和保障工作。

二、各市、高校和承办银行要按要求做好 2022 年国家助学

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，切实缓解助学贷款毕业生经济

压力。本次免除的是 2022 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，贷

款学生不需申请，由承办银行直接办理。

三、2022 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所需资金，参照国家助学贷

款贴息政策，由中央、省级和市级财政分别承担，优先从各级

财政已拨付给承办银行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可用的存量

资金中支付。

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

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 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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